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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撤销泉州鼎恒
品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工商营业执照

的决定

泉州鼎恒品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（郑春华）：

2022 年 1 月 11 日我局接到郑春华的书面举报，称其曾

遗失的身份证，被冒用于泉州鼎恒品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营

业执照的设立登记申请中，该举报件经局长批准予以立案。

当事人：泉州鼎恒品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；经营场所：

泉州市鲤城区明光花园 9 号楼 1806；经营者：郭丽萍；组成

形 式 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；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350502MA348M5R25。

经查明：举报人郑春华反映，其丢失已声明作废的身份

证被人冒用作上述公司的股东材料，并据此向原鲤城区工商

局申领了工商执照。举报人称其身份证曾于 2011 年 6 月份丢



失，当天已登报挂失声明报废并在晋江派出所挂失补办临时

身份证（有派出所开具的证明），随后曾于 2020 年 8 月 17

日接到南安市公安局电话，反应其丢失已报废的身份证被冒

用作公司股东办理工商执照注册；2021 年 10 月在泉港区教

育局纪检组公务人员非法经营的调查中，再次查出该报废的

身份证被 9 家公司注册，本案的被诉公司属于其中之一，故

要求我局撤销泉州鼎恒品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工商营业

执照。

举报人提供了书面情况说明和2011年6月8日身份证丢

失申领补办的派出所证明两份材料。

我局执法人员接诉后到现场核查了该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

经营场所：鲤城区明光花园 9 号楼 1806，发现该小区 9 号楼内

无 1806 室和名为郭丽萍的业主；致电被诉公司的法人郭丽萍，

被多次拒接电话，通过短信通知其也未回电和配合。随后，执

法人员调取被诉公司的设立登记档案，并分别向自然人王静莹

（被诉公司设立登记申请的具体代办人，时任泉州轩诚企业咨

询代理有限公司员工）、毛毅青（初始证据指向的委托方，时任

泉州一清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法人）、泉州芳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

公司（疑为最终证据指向的真正委托人“肖远芳”当时就职的

公司）三方调查取证，三方均提交有关案件的书面情况说明及

其他证据材料。

以上事实，由以下证据证实:



1、被诉公司营业执照上登记上登记的经营场所不存在，公

司法人郭丽萍多次拒接电话，通过短信通知其也未回电和配合；

2、被诉公司设立登记时的真正委托人为肖远芳；

3、肖远芳 2016 年前曾就职法人和股东的“泉州芳菲企业

管理咨询有限公司”，提供材料证明其已于 2015 年离开公司，

并且公司也于 2015 年 11 月 3 日办理对应的工商变更手续（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可见），公司称不清楚和不曾于 2016

年授权肖远芳办理被诉公司的营业执照。

4、执法人员按所获线索致电肖远芳，发现肖远芳的电话号

码已变更机主，无法联系到其本人。

综上所述，泉州鼎恒品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系被他人冒用

身份证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

市场主体登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

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

级行政机关，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，可以撤销

行政许可：（四）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

人准予行政许可的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

条例》第四十条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

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，受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影响的自然

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

申请。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，应当及时开展调查。经调查认定

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，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



记。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，登记机关

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、登记事项等

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为 45 日。

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。经

集体研究决定如下（泉州市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会议纪要

【2022】2 号）：撤销泉州鼎恒品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企业工

商登记。

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

向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

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丰泽区人民法院起诉。

泉州市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10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泉州市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10月8日印发


